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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珠海市企业新引进人才住房（租房和生活）补贴申请

二、文件依据

《珠海市企业新引进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青年人才住房（租房和生活）补贴实施办法》（珠人社〔2019〕97号）

三、申请审核时间

每年3、6、12月。

四、范围对象

我市依法注册纳税的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从市外全职新引进的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才、具有技

师以上国家职业资格的高技能人才、获得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和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的青年人才。

五、补贴标准

六、申请条件

（一）首笔补贴申请条件

1.年龄要求：

专业技术人才：正高级职称45周岁以下，副高级职称40周岁以下，中级职称35周岁以下；

高技能人才：高级技师45周岁以下，技师40周岁以下；

青年人才：全日制研究生35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30周岁以下。

【注】：年龄以来珠海工作后首次缴纳社会保险时间为审查、判断时点。

2.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首次申请须在珠海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及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6个月以上（以提交个人申请之月往前推算）。

【注】：港澳台、外籍人才缴纳社会保险费或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其中一项即可。

3.申报期限：在珠海首次工作后，须两年内提交首笔补贴申请并通过审核，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二）续发补贴申请条件：在我市工作且距申请上一笔补贴间隔12个月以上，可申请续发补贴。

【注】：期间应在我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因变更工作单位等原因中断缴纳的，累计不超过3个月。

（三）劳动合同：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2年（中级以上职称3年）以上劳动或聘用合同且全职在珠海工作。

（四）户籍：取得本市户籍（正、副高级职称及港澳台外籍人才无须取得）。

（五）年收入：正高级职称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副高级职称年收入18万元以上。

七、办理程序

注册并登录“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网上服务平台）https://wsfw.zhrsj.zhuhai.gov.cn/zhrsClient/login.jsp

按系统指引填报并上传相关材料。

（一）网上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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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首笔补贴

①个人申请。登录网上服务平台→个人服务→人事人才→人才引进→企业新引进人才住房补贴申请→填报并上传相关材料→单位审核。

②单位审核。登录网上服务平台→法人服务→人事人才→人才引进→企业新引进人才住房补贴审核→审核本单位申请人资格条件→上传申请表

→企业纳税地所属区初审。

【注】：单位需在申请审核时间，即每年3、6、12月当月完成审核。

2.申请续发补贴

个人登录网上服务平台→校验个人信息→企业纳税地所属区初审。

【注】：申领第一或二笔补贴后更换工作单位的，须在申请审核时间内经当前所在单位完成审核。

（二）网上初审

各区经办机构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重点审核申请人资格条件，含证书核验、各类证书取得时间、就业登记、纳税所属区、入住（购买）

本区共有产权房、人才房、公共租赁房、人才公寓情况等，必要时经办机构可要求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原件进行现场查验。

（三）网上复核

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重点复核省外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享受其他住房优惠政策、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

年收入是否达标等情况，情况特殊可适当延长。

▲温馨提示：初审或复核机构将申请信息退回要求补充材料的，请于3个工作日内补充完善相应材料并完成用人单位审核。

（四）公示

经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复核通过的，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五）补贴发放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印发补贴发放方案，各区根据补贴发放方案和发放程序将补贴拨付至申请人银行账户。

（六）进度查询

用人单位或申请人可登录网上服务平台查询最新审核状态。

八、是否收费

不收费。

九、有关说明

（一）社会保险指根据法律规定以用人单位名义参加我市社会保险。

（二）职称资格、国家职业资格、学历等资格条件须在来珠海首次工作前取得。

（三）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流动至我市的人才，在合作区的社会保险、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劳动合同、户籍等资格条件视同在我市缴纳或

取得。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终止补贴发放：（1）与我市用人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关系；（2）享受补贴期间受到刑事处罚的；（3）其他需要终

止的情形。

（五）我市高校不列入申报范围，引进培养人才的相关政策由市主管部门另行研究。

（六）在珠海有房产的可以申请，本办法补贴待遇与我市其他政策有重复的，按照“从新、从优、从高、不重复”原则执行，货币补贴和实物

配置（人才房、共有产权房等）不能同时申请享受，已入住我市各级政府（管委会）人才公寓、公共租赁住房的，必须退出（租）后才能申请补

贴。

（七）“年收入”指在珠海用人单位工作期间（上年度1-12月）取得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收入，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7号）第六条规定的工资、薪金所得，包括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

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首次申请且上一年度在珠海工作时间不足1年的，需补充提供上一年度在珠海及来珠海工作

前其他城市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及纳税申报明细材料。

（八）获得全日制本科、研究生学历前（以毕业证载明的时间为界）的在校期间曾在珠海用人单位实习，实习期间参加我市社会保险、缴纳工

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毕业后在我市就业并符合申请条件的，可视为新引进。此类申请人须向所在区经办机构提交个人文字说明（说明在校实习时

间、实习单位、签订合同或参保、缴纳个税时间段）由各区经办机构进行审核。

（九）签订合同单位（劳动合同备案载明的单位）与参保单位不一致的，需申请人提供情况说明（说明签订合同单位与参保单位的关联性，如

集团公司与分公司、子公司等关系。属于派遣公司与用工单位关系的，提交派遣协议等证明）。

（十）技术问题咨询。申请人、用人单位经办人如遇到系统操作技术问题（故障），请向所属区初审机构报备。

（十一）严格申报纪律。申请人有弄虚作假等情况的，取消本次及今后申请资格，已经获取补贴的，对补贴资金及利息予以追缴，并将个人信

用录入我市征信系统，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用人单位为本单位不符合条件或非本单位员工申请补贴的，3年内不再受理该单位新

引进人才的补贴申请，录入我市征信系统。

十、受理机构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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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投诉电话

(0756)12345

十二、信息推送

更多资讯请关注“珠海人社”微信公众号。

附件下载： 附件1：提交材料明细.doc 
附件2：珠海市企业新引进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青年人才住房（租房和生活）补贴实施办法.pdf 
分享到：   9

关于本站  |  网站地图  |  联系方式  |  隐私说明

主办单位 © 2015 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粤ICP备05026844号  

咨询邮箱：rsjfgkcha@zhuhai.gov.cn　咨询电话：12345(12333) 网站标识码4404000011  

珠海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网站

粤公网安备 44040202000161号  

http://zhrsj.zhuhai.gov.cn/attachment/0/297/297382/3072275.doc
http://zhrsj.zhuhai.gov.cn/attachment/0/297/297594/3072275.pdf
http://zhrsj.zhuhai.gov.cn/fzlm/gybz/index.html
http://zhrsj.zhuhai.gov.cn/fzlm/wzdt/index.html
http://zhrsj.zhuhai.gov.cn/fzlm/lxfs/index.html
http://zhrsj.zhuhai.gov.cn/fzlm/yssm/index.html
https://beian.miit.gov.cn/#/Integrated/recordQuery
https://www.zhjubao.cn/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2912886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1254470947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44040202000161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9E8739AF03160ECE053012819AC1AAE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